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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永巩固振兴组办〔2022〕59号

永德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永德县2022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试点实施方案（补充）备案的报告

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永德县 2022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

（补充）报你们备案。

202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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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 2022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试点实施方案（补充）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

发〔2016〕22 号）、财政部等 11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贫

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云厅字〔2016〕20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

号）、《云南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操作指南》

（云财农〔2019〕102 号）、财政厅等 11部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

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21〕153

号）、《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云财规〔2022〕23号）、

《临沧市支持县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临

政发〔2016〕226 号）和《永德县脱贫攻坚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试点实施方案》（永办发〔2016〕172 号）及有关要求，为推

进我县统筹整合使用 2022 年度各级各类财政涉农资金，集中财力

精准投入，全力支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制定本补充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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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

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给沧源县边

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尊重农民意愿，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过渡期内保持财政支持

政策总体稳定，改革创新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为引领，统筹整合使用各级各类财

政涉农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水池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的财政资金投入新格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精准度，确保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基本原则

1．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根据过渡期前 3 年脱贫县继续实行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市确定的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目标，增强改革创新勇气，不受制于现状，不

为原有思维定式、原有管理方式所限，坚持用改革创新办法，突出

制度创新，继续破解财政涉农资金部门分割、零星分散、“撒胡椒

面”和“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困局，集中财力支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渠道不变，简政放权。对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

农资金，上级将资金项目审批权、使用权完全下放到县级，县级统

筹整合使用好纳入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

3．县为主体，权责一致。县级是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的实施主体，负责统筹整合使用。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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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金，由县级统筹确定项目、安排资金、组织实施，负有项目审

批、资金支付、政府采购、招投标、项目管理、监督检查、创新机

制七个责任，同时，承担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的监管责任。

4．精准使用，提高效益。聚焦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引领

资金投入，把巩固拓展成效作为衡量资金使用效益的主要标准，筛

选安排最迫切、最适合的扶持项目，发挥项目带动作用，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项目资金支撑，着力增强

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持续改善脱贫人口和农

村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条件。

二、目标任务和统筹整合资金范围

围绕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体目标，努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

范围是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资金，全年力争统筹整合使用资金 2.3 亿元。

（一）中央资金。按照方向不变、渠道不变，共 16 大项资金

纳入整合范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水利发展资

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

态修复治理补助部分）、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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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

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除外）、旅游发展基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等。

（二）省级资金。共 10 大项资金纳入整合范围，未限定投资

方向及具体用途。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省级水利

专项资金、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林业发展资金、省级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专项资金、省级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省级农村综合

改革补助资金、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省级旅游发展资金、省级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资金等。

（三）市级资金。市级财政安排用于支持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和其他财政涉农资金。

（四）县级资金。县级财政安排的涉农资金及用于农村社会事

业发展的各项财政资金。

三、统筹整合资金的投向

统筹整合资金安排重点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衔接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并逐步提高用于产业发展项目的资金占比。坚持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为引领，加强项目

储备，重点投入保障住房安全、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提

升人居环境、提高群众素质、加强生态保护等关键领域及环节。禁

止借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名义挪作他用，不准将统筹整合资

金用于形象工程；不准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无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准用于平衡预算；不准用于发放部

门、乡镇干部津补贴或补充公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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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引领要求，根据《永德县“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及其滚动项目库建设，建立永

德县 2022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库，计划投入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22618.28万元，资金投向如下：

按行业划分：农业生产投入 7673 万元；林业改革发展投入 333

万元；畜牧生产投入 300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投入 300 万元（扶持

壮大村集体经济）；水利发展投入 1030 万元；农田建设投入 3428.28

万元；农村环境整治投入 1706 万元（含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1021

万元）；农村道路建设 7548 万元；其他 300 万元（雨露计划 300

万元）。

按类型划分：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2618.28 万元，投入到脱贫村

涉农整合资金 21385.28 万元，占总投入的 94.55%，覆盖 99个脱贫

村，惠及全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

1679 户 5269 人。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安排用于产业发展项目 41

个 11644.28 万元，占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 51.48%；安排用于农村

道路建设项目 5 个 8508 万元，占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 37.61%；安

排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项目 23 个 2166 万元，占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的 9.58%；安排用于其他类项目（雨露计划）1 个 300

万元，占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 1.33%。

本补充方案，涉及新增项目 1 个金额 100 万元，减少项目 2 个

金额 2310 万元，调整项目 1 个金额 300 万元。根据后期涉农资金

到位及县级财力状况，一是对“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鸭塘村土地整

治（提质改造）项目等五个项目”追加安排资金 100 万元；二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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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 1500万

元；三是将“2021 年 3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调整剔除减少

资金 810 万元，四是将“永德县勐底农场红旗山社区 2022 年千头肉

牛育肥场建设项目”调整为“永德县大山乡大山村肉牛养殖场二期

建设项目”相应调整项目建设内容、绩效目标等相关要素，涉及金

额 300 万元。

四、工作流程

（一）项目整合流程。围绕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由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永德县“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建立 2022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项目库，拟定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搭建项目整合平台，明确整合后

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资金落实后，由项目主管部门下达项目

计划，项目实施单位或主管部门拟定项目实施方案，报县人民政府

或县巩固振兴领导小组批复。

1．搭建农村危房改造建设整合平台。由县住建局负责农村危

房改造（抗震加固改造）建设项目，按补助标准兑付资金，支持全

面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保障好农村住房安全。

2．搭建农村饮水安全整合平台。由县水务局负责安全饮水建

设项目，支持改善农村饮水安全条件。

3．搭建产业发展整合平台。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县林草

局、乡村振兴局、民宗局、文化旅游局等部门，负责种养殖、加工

等特色优势产业和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服务业产业项目，促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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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特别是低收入户稳定增收。

4．搭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平台。由县发改局牵头组织县交通

运输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负责农村道路、

人居环境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

5．搭建农民技能培训整合平台。由县人社局牵头组织县乡村

振兴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负责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转移就业培训等项目，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术，实现脱贫人口

和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自身发展就业。

（二）资金整合流程。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

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号）精神和《云南省贫

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操作指南》（云财农〔2019〕

102 号）要求，县财政局收到上级带有严格执行《关于继续支持脱

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

规定的指标文件和下达本级纳入整合的资金时，要及时通知县级乡

村振兴部门，由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

围绕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综合考虑整合方案内的

项目轻重缓急、项目前期准备、项目建设周期等因素，合理提出资

金分配方案，报县巩固振兴（或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根

据县巩固振兴（或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批复，分解到项目责

任单位，项目责任单位 5 个工作日内提出资金申请报送县级财政部

门，被整合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在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联文将资金

下达给项目实施单位，资金下达后 60 日不开工的项目，由县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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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或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收回资金重新安排。

县财政应将统筹整合资金纳入预算调整，报县人民代表大会或

人大常委会审查。

（三）资金使用流程

1．资金预算拨款。县财政局依据行业部门报批的资金分配方

案，及时将资金预算安排下达项目实施单位（乡镇），项目实施单

位（乡镇）要注重预算项目库建设和管理，确保资金尽早落实到项

目。

2．资金支付使用。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项目实施单

位（乡镇）依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施工合同、项目建设进

度支付资金，应填写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资金用款申请书，并附

付款依据，按规定程序由项目实施单位（乡镇）领导审核后支付资

金。第一次可按不超过该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总额的 50%支付项目启

动资金，之后按项目建设进度分批进行支付。

（四）建账核算。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安排的项目实行

项目单位（乡镇）报账制，项目实施单位（乡镇）要建立整合涉农

资金项目专账，核算并记账，负责核实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并建立和完善项目档案。县级部门实施的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给

乡镇政府，并负责指导建立乡镇政府固定资产台账。

（五）资金监督管理。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按照“既要

整合、更要管理，谁主管、谁监管，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和权

责对等原则，完善对统筹整合后的涉农资金使用事前、事中、事后

的全过程监管，建立整合、拨付、使用、管理全过程的责任追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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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违反资金整合工作机制的部门和当事人追究相应责任。财政、

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防止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

五、构建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制度体系

各项目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永德县脱贫攻坚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永办发〔2016〕172 号）和《永德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本方案修改完善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安排项目资金具体管理办法，明确职责分

工、操作程序、资金用途、报账制度、监管措施。全面推行公开公

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整合资金绩效目标，实行严格绩

效考评。

（一）建立协调机制。在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

组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县级项目申报会审机制、项目资金整合会商

机制、项目实施方案审查机制、资金整合绩效评价机制。财政、乡

村振兴、发改等部门要加强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绩效评价，并将

其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成效考核，

评价、考核结果以本级巩固振兴领导小组名义通报。各部门要及时

研究处理具体操作层面遇到的问题，注意积累可借鉴的经验，挖掘

可复制的典型，并及时向县巩固振兴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报告。

（二）严格监督评价。要把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

资金作为监管重点，各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对财政涉农资金管理、

使用和监督负首要责任，驻村工作队、村“三委”要深度参与涉农资

金项目的管理和监督。财政、乡村振兴、审计等部门要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针对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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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乡镇按时整改，并对监管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要在

县政府门户网站和相关媒体公开我县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

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探索引入第三方独立监

督，引导贫困人口主动参与监管，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对试

点工作成效好、资金使用效益高的地方，在分配统筹整合使用涉农

资金时给予奖励和倾斜。

六、准确把握试点政策

（一）准确把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范围。要按

照中央关于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过渡期前 3 年脱贫县继续

实行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的要求，认真组织学习政策、吃透

政策、用活用足用准政策，通过建立支持统筹整合使用资金的体制

机制，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资金保障。

（二）竭力争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要紧紧抓住中央、省将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参

考和明显加大对脱贫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的重大机遇，各部门一定要

增强向上争取资金的主动性，在争取一般性转移支付上，必须吃准

吃透分配方法，严格审核把关上报的相关数据；在争取专项转移支

付上，要立足优势，依据规划，储备项目，精心组织包装申报项目，

提高项目申报成效。

（三）创新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机制。积极探索开展产业帮扶、

资产收益帮扶等机制创新，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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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贷款贴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有效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引领作用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社会帮扶资金参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组

在县巩固振兴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

作，研究扩大纳入统筹整合使用的具体范围，取消限制资金统筹整

合使用管理规定，负责整合和统筹安排分配相关涉农资金，研究解

决资金整合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确定年度资金整合方案和对整

合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二）明确工作职责。县财政局在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工

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收集财政涉农资金来源，提出整合资金

使用建议，根据巩固振兴（或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数额

下达资金；县乡村振兴局牵头组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收集和

完善项目库，做好建章立制、规划编制等工作，按照程序审批项目

变更，督促指导项目实施；项目主管部门根据县巩固振兴（或县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复的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安排计划，

向项目实施单位下达项目计划，督促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具体项

目实施方案，并牵头组织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的项目计划，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报县巩固

振兴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批复。

（三）注重规划衔接。各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发改、乡村振

兴等部门的规划衔接，依据规划制定出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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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振兴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审批。涉及项目变更和调整的，要

主动与相关部门衔接，及时上报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

组备案。

（四）严肃整合纪律。县乡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监督执纪问责制度，对假借整合资金名义以

权谋私、假公济私、权钱交易、骗取套取资金、贪污受贿等违法犯

罪行为从严惩处；对不经集体研究、个人说了算，造成资金损失浪

费的，追究相关党政“一把手”责任；对整合工作推进慢、措施不力、

以各种借口干扰阻碍统筹整合使用资金的，对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

谈问责，对情节严重的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同时，对先行先试和

为推动改革出现的失误，要容错纠错、免责处理，确保统筹整合工

作规范有序推进。

附件：1. 永德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来源情况表

2. 永德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表（年终方案增加

项目明细）

3. 永德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表（年终方案减少

项目明细）

4. 永德县整合方案项目类型投入情况统计表



－14－

永德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12月 16日印制



附表1

 单位：万元

序号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名称

上年度涉农资金投入规模 本年度涉农资金投入规模

收到总规模
其中实际纳
入整合使用

金额

实际收到资

金规模

年初方案

规模

调整方案

规模

补充方案

规模

合计 34245.96 24788.52 27951.28 25036.89 24828.28 22618.28

一 中央财政合计 28281.91 19998.97 24248.88 19236.89 20232.88 19422.88

1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9514 7574 8596 8000 7561 7561

2 水利发展资金 1869 1854 1017 894 964 964

3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不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支持适度规
模经营、有机肥替代、农机深耕深松、良种良法部分、产业乡村强县示范

行动、现代农业产业园）

1075 1035 476.6 457.89 180 180

4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不含森林资源管护和相关试点资金 ) 719.4 699.4 383.4 200 50 50

5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426.57 4426.57 2474.88 4035 2474.88 2474.88

6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5.74

7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 178.2 169

8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9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 （支持农村公路部
分）

4827 8245 2200 7816 7006

10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4410 4410 1500 2850 0

11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

12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237 1237 600 1037 1037

13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14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 150 150 150

15 旅游发展基金

16

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国家水网骨干工
程、饮水安全保障工程、气象基础设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
、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支出）

17 其他

二 省级财政资金小计 3664.05 2489.55 3252.4 3300 4295.4 2795.4

省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1704 921 2244 1700 2243 2243

其他涉农资金 1960.05 1568.55 1008.4 1600 2052.4 552.4

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

三 州（市）级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小计 2300 2300 350 2000 300 300

其中州（市）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2300 2300 0 2000

其他涉农资金 350 300 300

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

四 县级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小计 0 0 100 500 0 100

其中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0 0 500 0

其他涉农资金 100 100

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

填表说明：1.“年初方案规模”与整合季度报表中“年初数”一致。

          2.“整合方案规模”要与整合季度报表“计划整合资金规模”中“调整数”一致。

          3.州市级、县级资金列“其他”项的需详细说明资金来源构成。



附表2

填报单位：永德县财政局

序号
项目类别

和项目名称
是否属于产业类
项目（填是/否）

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生
产、畜牧生产、
林业改革发展、
农村综合改革、
乡村旅游类项目
须下拉框选择，
其余类型不选）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内容（详细填列工程量化指标）
补助标准（有补
助标准的填列，

没有不填）

计划总投资（万元）
其中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直接用于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

体的帮扶情况
项目建设时间计划

绩效目标(有量化的核心指标） 项目实施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备注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
投入情况
（万元）

金融资金
投入

社会资金
投入

农户自筹

脱贫村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其他农村

低收入群体 计划开工时
间

计划完工时间

个数
金额

（万元）
户数 人数

合计 400 0 0 0 0 0 695 2823

一 农业生产 0

……

二 畜牧生产 300 0 0 0 0 0 205 826

1
 永德县大山乡大
山村肉牛养殖场
二期建设项目

是 产业发展 大山村

大山乡大山村肉牛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总投资300
万元，全部为上级补助资大山乡大山村肉牛养殖
场二期建设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全部为上级补助
资金，分项概算如下：
（一）养殖区内场地硬化8000平方米，以单价130
元/平方米计，投资104万元。
（二）土石方开挖、回填土石方开挖90000立方
米，以单价12元/立方米计，投资108.75万元。
（三）修建宽4.5米硬化道路500米，以130元/平
方米，投资约29.25万元。
（四）修建M7.5浆砌片石支砌挡墙1150立方米，
以400元/立方米计，投资46万元。
（五）新建隔离牛舍120平方米，以1000元/平方
米计，投资12万元。

300 205 826 2022年10月 2023年4月

（一）养殖区内场地硬化8000平方米，（二）土石方
开挖、回填土石方开挖90000立方米，（三）修建宽
4.5米硬化道路500米，（四）修建M7.5浆砌片石支砌
挡墙1150立方米，（五）新建隔离牛舍120平方米

大山乡 县农业农村局

三 林业改革发展

……

四 农村综合改革

……

五 乡村旅游

……

六 水利发展

……

七 农田建设 100 0 0 0 0 0 490 1997

1

临沧市永德县永
康镇鸭塘村土地
整 治 （ 提 质 改
造）项目等5个项
目

是 基础设施建设

永康镇鸭塘村、
永康镇忙捞村、
大山乡麻栎寨村
、大山乡忙兑村
白银井、大山乡
忙兑村石旮旯

土地平整4816.197亩，地力培肥2965.7亩，铺设
钢管705.5米，新建农渠35364米，新建路侧沟
9102.8米，新建涵管259座，新建闸门4座，改建
田间道18024米，硬化田间道2325米，改建生产路
1027米，建设挡土墙791.5米，新建错车道25座，
下田坡口23座，新建生产路4131.2米，拦水坝1
座，新建截水沟3条1665.4米。

100 490 1997 2020年10月 2022年10月

开发整理耕地5308.78亩，完成水稻种植3592.4
亩，形成能机械化耕作的大田、高产稳产的水
田，提高土壤的保土、保水、保肥能力，使土
地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促进农民增产增

收，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县自然资源局 县自然资源局

八
林业草原生态保
护恢复

……

九 农村环境整治

……

十 农村道路建设

……

十一 农村危房改造

……

十二 农业资源及生态
保护



……

十三 其他

1
监测帮扶对象公
益性岗位

2

外出务工脱贫劳
动力（含监测帮
扶对象）稳定就
业

3 雨露计划

4

其他（当此项金
额超过总额的5%
时，各州（市）
需审核是否存在
分 类 错 误 情 况
。）

填表说明：1.综合类项目归类以资金投入占比较大的项目类型填列。
2.不能新增项目类型。确实无法分类的填到十三项第4小项中。



附表3

填报单位：永德县财政局

序号
项目类别

和项目名称
是否属于产业类
项目（填是/否）

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生
产、畜牧生产、
林业改革发展、
农村综合改革、
乡村旅游类项目
须下拉框选择，
其余类型不选）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内容（详细填列工程量化指

标）

补助标准（有补
助标准的填列，

没有不填）

计划总投资（万元）
其中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直接用于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

体的帮扶情况
项目建设时间计划

绩效目标(有量化的核
心指标）

项目实施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备注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
投入情况
（万元）

金融资金
投入

社会资金
投入

农户自筹

脱贫村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其他农村

低收入群体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个数
金额

（万元）
户数 人数

合计 2610 0 0 0 27 2510 521 1539

一 农业生产

......

二 畜牧生产 300 0 0 0 10 200 157 420

1

永德县勐底农场
红旗山社区 2022
年千头肉牛育肥
场建设项目

是 产业发展 永德县 新建一个千头牛育肥场 ，占地30亩 300 0 0 0 10 200 157 420 2022年10月 2023年5月

项目建成后，提供800-
-1200头肉牛育肥场，
推进全县10-20万头肉

牛育肥养殖目标

县农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县农业农村局

三 林业改革发展

……

四 农村综合改革

……

五 乡村旅游

……

六 水利发展

……

七 农田建设 1500 0 0 0 6 1500 158 519

1
云南省临沧市永

德县2022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

是 基础设施建设

班卡乡班卡村、
尖山村、放牛场
村和松坡村，永
康镇的热水塘

村，德党镇忙见
田村

减少建设高标准农田9146亩，减少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1855亩，减少土地平
整（坡改梯）748亩；减少机耕路修建
11.48公里；减少明沟衬砌1.09公里，
减少引水管道架设14.18公里，减少蓄
水池建设15座、沉砂池1座、取水坝1
座，减少引水渠安装17米。

1500/亩均 1500 6 1500 158 519

减少建设高标准农田
9146亩，其中减少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1855

亩。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八
林业草原生态保
护恢复

……

九 农村环境整治

……

十 农村道路建设 810 0 0 0 11 810 206 600

1
2021年30户以上
自然村通硬化路

项目
否 基础设施建设

德党镇、小勐统
镇、勐板乡、亚
练乡、乌木龙乡

、班卡乡

减少四级公路改建90公里，主要减少
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土石方开挖及回
填、软基换填处理、路基挡土墙工程
、涵洞排水工程、天然风化料底基层
、水泥混凝土路面工程、培土路基工

程等。

810 0 0 0 11 810 206 600
减少四级公路改建90
公里，减少32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
县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

十一 农村危房改造

……

十二
农业资源及生态
保护

……



十三 其他

1
监测帮扶对象公
益性岗位

2

外出务工脱贫劳
动力（含监测帮
扶对象）稳定就
业

3 雨露计划

4

其他（当此项金
额超过总额的 5%
时，各州（市）
需审核是否存在
分 类 错 误 情 况
。）

填表说明：1.综合类项目归类以资金投入占比较大的项目类型填列 。
2.不能新增项目类型。确实无法分类的填到十三项第 4小项中。



附表4

序号 项目类别
补充方案调

整合计
项目增加数
（万元）

项目调减数（万
元） 备注

合计 22618.28 400 2610
产业类项目41个，安
排资金11644.28万

元，占51.48%

一 农业生产 7673 0 0

1 产业发展 6713

2 基础设施建设 960

二 畜牧生产 300 300 300

1 产业发展 300 300 300

2 基础设施建设 0

三 林业改革发展 333

1 产业发展 250

2 基础设施建设 83

四 农村综合改革 300

1 产业发展 300

2 基础设施建设

五 乡村旅游 0

1 产业发展 0

2 基础设施建设

六 水利发展 1030

七 农田建设 3428.28 100 1500

八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0

九 农村环境整治 1706

十 农村道路建设 7548 810

十一 农村危房改造 0

十二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0

十三 其他 300

1 监测帮扶对象公益性岗位

2 外出务工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
扶对象）稳定就业

3 雨露计划

4
其他（当此项金额超过总额的5%
时，各州（市）需审核是否存在
分类错误情况。）

填表说明：1.汇总统计各类项目投入数，不需统计具体项目。

2.大类细分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季度报表中口径一致。其中标注为绿色部分可纳入产业投入统计
口径，在表3中“是否属于产业类项目”可以选择“是”，“水利发展”“农村道路建设”中与产业发展直接相关
的项目可以选择“是”。


